
中華民國監察院
The Control Yu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

1調查委員：田秋堇、趙永清、楊芳玲

案由：針對「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轉發電」公投提案，中央選舉委員會
（下稱中選會）未召開聽證會，即於108年3月19日經委員會議認定合於規
定。據訴，該項公投案，內容包括「啟封」與「商轉發電」二項政策事項，
疑違反公民投票法第9條第6項僅能一案一事項的規定，且其理由書中多項
理由並非事實，仍有諸多核四安全問題應召開聽證會加以釐清。究中選會
之審議是否依法負起把關之責？就該公投案之理由書中所述，如「核一二
三廠原始儀控設計為類比系統，都可以抽胎換骨為數位儀控」、「只要有
決心，2年內放燃料發電，3年內做完熱測試就可以商轉」等語是否屬實？
中選會是否有經查證？而針對核四1、2號氣機廠房正下方的S斷層是否為
活動斷層，核四「大腦」數位儀控多項設備使用期限將屆，能否找到備品，
啟封至商轉所需時間，以及是否能通過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安全審查等問
題，中選會未召開聽證會加以釐清，中選會表示這是因為107年宋雲飛先
生送同一案時已開過聽證會，惟經查108年所提公投案之理由書內容有所
出入，中選會是否知悉？審議過程為何？鑒於核四運轉攸關國家安全及人
民生命財產安危，實有詳究之必要案。



簡報項次

一、調查事實

二、調查發現

三、調查意見

四、處理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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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行政院宣布核四停工封存之經過

1.行政院前院長江宜樺於103年4月28日召開國際記者會宣
布核四停工，據行政院當日主動發布之新聞稿，內容略以：
» 核四停工並非停建，為下一代保留一個選擇權，並儘速召開全國能源
會議。

» 核四停工不等於停建，政府並未變更重大政策，而是依據102年2月
26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辦理。

» 國民黨在103年4月24日立法院黨團大會做成決議：「核四完工，通
過安檢後，不放置燃料棒、不運轉。日後核四是否運轉，必須經公投
決定。」103年4月27日馬總統召開執政縣市首長會議，達成兩點共
識：第一，「核四一號機不施工、只安檢，安檢後封存；核四二號機
全部停工。」第二，「儘速召開全國能源會議，以確保未來供電無
虞。」

» 政府採取的做法，是希望能夠替下一代保留能源選擇的空間。

» 將來核四如果要繼續運轉，必須先辦理公民投票，在結果尚未出來
前，行政部門不會向立法院提出追加預算案。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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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行政院宣布核四停工封存之經過
2.105年7月29日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第1次臨時會決議：
「核四封存計畫……不可再編列封存預算，105年度啟
動研擬廢止核四計畫，106年度起僅以最少經費與人
力保管廠區及相關設備，直至核四廢止。」核四遂進
入目前資產維護管理階段。

3. 107年1月30日立法院第9屆第4會期第1次臨時會決議：
「……請經濟部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供核四轉型及
核燃料處理專案報告，並規劃於109年底前全數移出
核四燃料棒。」嗣台電公司依照前揭立法院決議，規
劃自107年起分3年8批次送回原廠，預計109年底可
全數運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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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事實
 兩項公投提案主

文及理由書對照
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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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1-1、核四「啟封」乃停止103年行政院宣佈之
封存政策，性質上屬於「重大政策之複決」，
而核四目前尚未完工，完工後是否可以安全商
轉仍未可知，與「啟封」乃完全不同事項，因
此「商轉發電」性質上屬於「重大政策之創
制」，故本項公投案實係一提案兩事項，依公
投法第9條第6項規定，二個政策事項不得合併
為一案辦理公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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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
 1-2、核四「啟封」與「商轉發電」二個政策事項
之興辦，就實務上而言，可預估時程之各種工程、
測試、審查…，相隔時程至少需7年至10年以上，
此外尚有4項外在因素其時程皆無法掌控估算：

（1）與奇異公司重啟合約談判困難。

（2）安全數位儀控系統面臨汰舊更新與備品取得困
難。

（3）廠址地質需重新調查確認是否符合建廠耐震設
計需求？或可辦理耐震補強續建？

（4）預算送立院審查、工程施作需向地方政府申請
水保、原能會審查重啟計畫與核准建照等多項無
法掌控之外部不確定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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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若核四廠1號機重啟，除上述4項外在因素
無法掌控(N年)外，其餘可掌控技術面工項至少
需7年：包括福島安全強化工程及已拆卸設備回
裝與試運轉測試(4年)、機組啟動測試(1年)、原能
會針對各項測試及申請的審查(2年)，然原能會主
委謝曉星認為需時10年。

尤其地方政府對於核廢料儲存廠址拒不辦理公投，
導致核廢料迄今仍儲存蘭嶼，而無法遷出，致核
四可否「啟封」更屬遙遙無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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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2-1、我國公投法之公投，其效力等同一般
法律，故一般均將「重大政策創制案有無違
反法律強制規定」列為應舉行聽證會之事項。

重大政策之創制如經通過，係由權責機關為實現該
公民投票內容之必要處置，權責機關既為法之執行
者，自當依法行政，於法的規範下具體落實，自無
在違反法律強制規定下進行之理。如有違法疑慮，
則應提立法原則之創制公投而非重大政策之創複公
投，此屬公投是否適格問題，自當列為聽證議題予
以釐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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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2-2、公投法第30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「有
關重大政策者，應由總統或權責機關為實現
該公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。」中選會亦
曾列為應舉行聽證會之事項。

我國公投法之公投之效力既等同一般法律，故重大政策創
制案如有違反法律強制規定，致權責機關無法為實現該公
民投票案內容之必要處置之疑慮時，自應透過聽證會之程

序予以澄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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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案例：
(1) 林德福君107年4月24日所提「為國民健康，降低燃

煤發電引發之空氣污染以及碳排放，您是否同意確立
『停止新建、擴建任何燃煤發電廠或發電機組（包括
深澳電廠擴建）』之能源政策？」

(2) 賴士葆君107年4月18日所提「您是否同意建立重大
政策─政府啟動對日談判時，不應以開放進口受核災
影響之日本福島及其周邊五縣市之食品為條件？」

(3) 曾銘宗107年4月25日所提「你是否同意建立重大政
策－為改善空氣汙染，減少由火力發電廠所排放
PM2.5對國民健康之危害，政府應將火力發電量占比，
逐年減少直至火力發電量占比低於60%為止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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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2-3、本項公投案之理由書所載事項，不僅
多處與事實不符，且權責機關倘公投案通過
後，是否因違反法律強制規定，致無法為實
現該公投案內容之必要處置，而有待商榷之
處甚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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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-3、黃士修君公投提案之理由書所載，經濟部
業已澄復多處與事實不符

1.核廢料是假議題

2.核四重啟不需6年

3.核四活動斷層謊言

以上經濟部均有明確澄復(詳調查報告106-112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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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結：核四重啟據經濟部最終評估
並不可行



 2-4、據原能會網站公開資訊顯示，核四1號機系統
功能試驗尚未完成，至核四2號機更未進入測試階
段，公投理由書稱核四已通過系統試運轉測試顯非
事實：

本項公投案所提理由書稱：「2014年，核四通過系統
試運轉測試，拼裝車謠言不攻自破。……」

但原能會網站：「龍門電廠1號機系統功能試驗報
告提送日期及原能會審查情形」 顯示，相關審查
事項多達187項次，仍有多達32個項次未提送報告
或未獲原能會同意，包含「高壓爐心灌水系統」、
「安全系統邏輯控制」、「反應爐壓力槽系統洩漏
測試」…等，上開攸關運作安全之測試事項均停留
於「停止審查」狀態，至於核四二號機更未進入測
試階段。 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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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2-5、宋雲飛所提公投案雖辦理聽證會，然
並未通知任何利害關係人，而本項公投案因
中選會未辦理聽證，故亦未通知具有高度利
害關係之核四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民眾代表與
會，漠視地方心聲與利害關係人之權益。

(1)為使全國性公民投票案之聽證進行程序有所遵循，參
據行政程序法第54條至第66條之聽證規定，訂定全國性
公民投票聽證作業要點。

中選會舉行聽證前，依行政程序法第55條所定應載事項，
以書面通知提案人之領銜人、已知之利害關係人及其他受
邀出席者，並應於該會公佈欄及網站公告（第4點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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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2條第5款規定之「緊急應變計
畫區」：係指核子事故發生時，必須實施緊急應變計畫及
即時採取民眾防護措施之區域。

原能會依據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13條及該法施行細則第
3條規定，以102年4月12日公告龍門核電廠（即核四廠）
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內約8公里範圍之村（里）行政區
（包含新北市貢寮區11個里、雙溪區10個里及宜蘭縣頭城
鎮2個里）。乃本項公投案最為明確之利害關係人。

惟查，107年7月12日中選會舉辦宋雲飛君所提全國性公民
投票案聽證前，並未通知任何利害關係人(包括緊急應變計
畫區內民眾及代表)參與聽證，致地方對核四重啟發電之意
見無法有效傳達予中選會委員知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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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目前中選會之委員大多以法政背景出身，並無核能、
機電相關專業，對於攸關核能安全與國家能源政策之
核四公投案，中選會對於本件黃士修案全體委員理應
全程參與聽證，虛心聽取專學者意見及利害關係人之
心聲，透過直接參與聽證程序獲得心證，始能據以做
出正確之准駁決定。

黃士修君領銜之公投提案，中選會逕以該案與宋雲飛
君領銜提出之公投案，其主文與本提案之主文僅一字
一標點符號之差，決議無需舉辦聽證會，完全無視兩
案理由書實質內容存有極大差異與錯誤，即率爾決議，
核有怠職之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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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3-1、政府辦理每一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從提
案階段、聽證階段、連署階段至投票階段，總
計投入人力超過22萬人，總經費亦需10億元以
上。

以「投票階段」為例：

全國共設置1萬8,000個投開票所，投開票所以
12.5位工作人員估算，約需22萬5,000位投開票
所工作人員，所需經費約為9億4,608萬4千元。

另有關電腦計票作業、公投意見發表會、公投宣
導及編製公報等所需經費約為9,003萬5千元，共
計10億3,611萬9千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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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3-2、本項公投中選會如先行就提案人之主文
及理由書進行必要查證並舉辦聽證會，允可將
查知之事實提報該會委員參考運用，進而要求
提案人為必要之補（修）正，藉以提供全國投
票權人正確資訊，審慎行使公投權利。

 3-3、中選會如能進行必要查證作為並舉辦聽
證會，可使公投提案經由補正程序更具可行性
與正當性，此較之政府投入大量人力、經費辦
理連署及公民投票後，卻因與法律強制規範抵
觸而無法執行，顯然極具成本效益，並能避免
衍生民怨與爭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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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3-4、中選會率認公投案之理由書部分非屬法
定審查範疇，並執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(臺北
高等行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755號)、尚未定
讞之個案，主張爾後所有公投案理由書內容之
真偽，該會均將不予過問，此種見解非特不符
人民期待與國家整體利益，亦有失職之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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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4-1、九合一大選後，公投法經立法院做出
局部修正，並於108年6月21日公布施行。

僅增加該條第3項第2、第3款前段的兩種情形
才需舉辦聽證，是本次修法不足以因應「核
四公投案」此類高度專業屬性的提案。據本
院諮詢專家學者意見表示：「去年修法修不
夠完整，過度偏重技術性細節規定，對於機
制不足的實質問題，反未對症下藥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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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4-2、行政院及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
未來於公投法修正時宜慎重思考以下事項：

(1)亦即應思考是否課予提案人誠實說明義務，
公投提案人應擔保提案內容（包含公投主
文及理由書）之正確性，說明提案內容之
義務，並禁止誇大不實的宣傳，如違反可
處以罰鍰並命改善，拒不改善者可撤銷該
公投提案。

(2)賦予主管機關（中選會）更明確的公投提
案查核權責，並建立可執行的查核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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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公投攸關重大公共利益，由於聽證會
兼具公眾教示功能，為廣納各方意見
方式，形成對於公投提案之一定理解，
故應明訂每案均須舉行聽證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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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

 （4）宋雲飛公投案聽證會，中選會委員除擔
任主持人者全程與會外， 餘均未參加聽證參
與討論，其他委員皆無人參與爭點釐清及討論，
導致聽證功能大減，故中選會一定比例以上委
員均應全程參與；

 並應確保提案人(或其代表)、利害關係人、其
他第三人之參與權，並採行其他廣納意見之方
式辦理；亦應細緻化聽證程序之進行，使相關
權責機關得以詳實說明公投結果所可能產生之
影響，將聽證之功能最大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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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 公投法應增訂課以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就公投提案更積極的說明義務，對於公投
通過後之效益與影響，需提出詳細的評估
分析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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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4-3、中選會允宜蒐整研究瑞士、德國、
義大利、美國加州等舉辦公民投票歷
史悠久且卓然有成之國家（地區）之
立法例，以作為未來公投法修法之參
考運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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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意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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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中選會辦理黃士修君領銜提出「您是否同意核四啟封商
轉發電？」全國性公投案，按核四「啟封」乃停止現有
之封存政策，性質上屬於重大政策之複決，而啟封興建
完工後，並不一定能商轉發電，需待原能會確定符合安
全管制、審核同意，發給運轉執照後，方能啟動「商轉
發電」，因此性質上並非複決，乃屬於重大政策之創制，

故該案實質上包含二個政策事項，依公投法第9條第6
項之規定，不得合併為一案辦理公投；且實務上該二個
政策事項之興辦，相隔時程至少需7至10年以上，另有
4項外在因素其時程皆無法確實掌控評估。現階段將該
二個政策事項合併為一案辦理公投，其中即包含核四廠
興建完工後之核能安全認定，然核安並非可用公投決定，
此乃牴觸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6條第1項強制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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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二、有關重大政策之創制如經通過，係由權責機關
為實現該公民投票內容之必要處置，權責機關既為
法律之執行者，自當依法行政，於法的規範下具體
落實。故重大政策創制案有無違反法律強制規定，
導致權責機關無法實現該公民投票案內容，自應列
為聽證議題予以釐清。

惟查本項公投提案人之理由書所載事項，中選會係
於通過公投案「成立」決議後方行文相關機關，今
業由經濟部查復多處與事實不符，並經該部評估核
四重啟並不可行。另據原能會網站公開資訊顯示，
核四1號機系統功能試驗尚未完成，核四2號機更未
進入測試階段，足徵本項公投案理由書稱核四已通
過系統試運轉測試，亦顯非事實。



調查意見二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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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本項公投案中選會未主動上網搜尋瞭解並函請經濟部、原能
會等權責機關查復說明，致中選會委員於資訊不足或錯誤資
訊下，並未要求提案人補正或依公投法第10條舉行聽證會，
即對該公投案做成決議。是本項公投案通過後，會否因違反
相關法律強制規定，致權責機關無法為實現該公投案內容之
必要處置，殊堪可慮。

基此，本項公投案中選會允應舉辦聽證會，邀集各權責機關、
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及利害關係人(包括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民眾
及代表)共同檢視釐清，並請領銜人就提案之主文及理由書為
適切之補正，再交付公民投票，始為正辦。惟該會委員會逕以
宋雲飛領銜提出之公投案其主文與本提案之主文僅一字一標點
符號之差，完全無視兩案理由書實質內容存在極大差異與錯誤，
亦無視宋案聽證會並未邀請任何利害關係人等疏失，即率爾決
議本項公投案不需舉辦理聽證，漠視地方心聲與利害關係人之
權益，不利於我國直接民主之正向推展，實有怠忽之咎。



調查意見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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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三、政府辦理全國性公民投票案，各階段作業共需投入人力超過
22萬人，總經費亦高達10億元以上，是中選會允宜善盡主管機關
依法把關之責，審慎過濾公投提案後再行辦理後續程序，以善用
國家有限資源；

又本項公投中選會幕僚單位先行就提案人之提案進行必要之查證，
即可將查知之事實提報該會委員參考運用，進而要求提案人為必
要之補（修）正，並依公投法第10條辦理聽證，藉以提供全國投
票權人正確資訊，據以審慎行使公投權利；亦可使公投提案經由
補正程序更具可行性與正當性，此較之政府投入大量人力、經費
辦理連署及投票作業後，卻因與法律強制規範抵觸而無法執行，
顯然更具成本效益，亦能避免衍生民怨與爭議；

惟中選會率認公投案之理由書部分非屬法定審查範疇，並執尚未
定讞之個案判決，主張爾後所有公投案理由書內容之真偽，該會
均不予過問，經核此種見解並不符人民期待與國家整體利益，亦
有失職之虞。



調查意見四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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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四、108年公投法之修正，各界反映過度偏重技術
性、細節性之規定，對於該法機制不足的實質問題，
未能對症下藥。

爰為避免公投提案浮濫及假資訊充斥，反而不利公
民投票之正向發展，行政院及中選會未來於公投法
修正時，允宜慎重思考要求提案人應擔保提案內容
之正確性，亦即應課以提案人誠實說明之義務，如
違反可予以處以罰鍰並命改善，拒不改善者可撤銷
該公投提案；賦予主管機關更明確的查核權責及建
構相應之查核機制；



調查意見四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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 明定每一公投案均須舉行聽證，中選會一定比例委員
應全程參加，並確保提案人、利害關係人(或其代表)
及其他第三人之參與權，亦應細緻化聽證程序之進行，
使與會者明白其權利義務，並清楚告知相關權責機關
需盡責就政策及法令詳實說明公投結果所可能產生之
影響；

增訂課以主管機關就公投提案更積極的說明義務，對
於公投通過後之效益與影響，需提出詳細的評估分析
報告；此外，中選會亦宜廣泛蒐研辦理公民投票歷史
悠久且卓然有成之國家（地區）之立法例，以作為未
來公投法修法之參考運用。



 一、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參考，並轉請中央選
舉委員會檢討改進見復。

 二、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轉請經濟部、行政院
原子能委員會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參考辦
理見復。

 三、調查意見函復陳訴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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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辦法



               簡報完畢  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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